附件3：
江苏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奖评选办法(试行)

    为巩固和拓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，深入开展 “创先争优”活动，激励我省高校不断深化对新形势下高校党的建设特点和规律的研究，提高高校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，进一步彰显我省高校党建工作特色，现结合我省高校实际，制定江苏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奖评选表彰办法。

    一、指导思想

    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不断推动高校党建工作创新，及时总结、宣传和推广高校党建工作的新经验，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，使高校党建工作体现时代性、把握规律性、富于创造性，为高校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。

    二、评选范围

    全省普通高校均可申报参评。高校既可以申报学校层面的创新项目，也可以申报所属基层党组织的创新项目。高校既可以单独申报，也可以联合申报。

    三、评选内容

    高校在推动党建工作理论、制度、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探索和创新，并已取得实效的，均可申报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奖。申报项目必须经学校党委批准组织，并在全校 (或几所高校)推行或者在部分院(系)部门试点，获得较好效果。
    四、评选标准

    申报项目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    1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符合中央、省委和省委教育工委对高校党建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。

    2、较好的创造性和先进性。根据事业发展中心任务，适应高校党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、新任务，具有原创性和鲜明特点，在改进工作、提高效益，推动高校党建工作科学化等方面作用明显。

    3、较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。在相关同类工作中有较强的借鉴意义，能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有较大推广价值。

    4、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。既对高校党建工作有示范作用，又能对社会有辐射作用，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。

    五、评选方法

    1、评选周期：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奖原则上每两年评选一次，评选出创新项目1 5个左右。每次评选由省委教育工委下发通知，具体布置评选工作，并根据工作实际制定“高校党建创新项目指南”，供高校参考。

    2、评选程序：

    (1)高校党委自愿申报。填写《江苏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奖申报表》，每校限报1项。

    (2)组织评审。成立“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奖”评审小组，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评。初评后，由省委教育工委组织考察组，对拟获奖项目的真实性和实效性进行考察审核。考察审核主要采取听汇报、看资料、实地查验、党员群众满意度测评等方式进行。

    (3)公示。通过考察审核的项目面向全省高校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为高校党建创新奖项目。

    六、成果运用

    省委教育工委拟对获奖的有关材料进行汇编，条件成熟的，将通过召开现场会、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在全省高校推广，或向有关党刊、媒体推荐宣传。

